高青县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住房）分配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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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进一步完善我县公共租赁住房轮候配租机制，本着公平、公正、公开、困难优先的分配原则，根据《淄博市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管理办法》（淄政发〔2011〕76号）和全市住房保障会议精神，制定本规则。
二、本规则适用于全县范围政府投资建设（筹集）公共租赁住房（含廉租住房）的配租工作。
三、县政府投资建设（筹集）的公共租赁住房达到配租条件后，房管部门应当及时发布配租公告，公布房源项目名称、位置、数量、户型、建筑面积及租金标准、申请期限等信息。取得公共租赁住房资格的家庭（以下简称保障对象），可由申请人凭本人身份证和《公共租赁住房资格证》或《住房租赁补贴资格证》，在规定期限内提出配租申请。
四、对提出申请的保障对象，房管部门按照“特殊群体优先保障”的原则进行分类排序，对于符合优先配租条件的家庭通过综合评分的方式确定配租顺序，优先满足供应；然后对其他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再次进行排序，确定选房资格和顺序。
五、符合申请条件的家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优先进行配租：
（一）持有民政部门发放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的；
（二）属于烈士遗属、优抚对象的；
（三）家庭成员中有市级以上劳动模范等先进人物的；
（四）家庭成员中有一、二级重度肢体残疾人员的；
（五）在房屋征收范围内无经济能力回购产权调换房屋的被征收人家庭；
（六）其他市级政府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优先进行配租的（75周岁以上的优先分配）。
六、保障对象综合评分按下列因素计算：
（一）保障对象夫妇平均年龄，占20分。以夫妇双方的平均年龄为准，60岁及以上为满分，计分年龄准确到天，不足60岁的，计分公式为：20×平均年龄天数/（60×365）。
（二）保障对象在房源所在地居住时间（外来务工人员按在房源所在地工作时间为准），占10分。以夫妇双方当中居住或工作时间较长的一方为准，60年及以上为满分，计分时间精准到天，不足60年的，计分公式为：10×居住或缴纳养老保险时间天数/（60×365）。
（三）家庭人口数，占30分。其中，1人户口20分、2人户口25分、3人户口（含）以上30分。
（四）家庭人均年收入，占10分。其中，低保家庭10分；其他低收入家庭7分；中等偏下收入家庭4分。
（五）家庭人均现住房建筑面积，占30分。计分公式为：30×（15-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5。
（七）保障对象自取得公共租赁住房资格证（含住房租赁补贴证）之日起，与公共租赁住房配租的年度之差为基准，1个年度加2分，未满半个年度不计分。
保障对象的综合评分为上述各项因素的得分之和。
七、公共租赁住房轮候配租顺序，按保障对象的综合评分高低确定。如2户或2户以上保障对象的综合评分出现相同分值，依次按照保障对象住房困难程度、取得住房保障资格时间先后（以月份为准）、居住或工作年限时间长短（以夫妇双方当中时间长的一方为准，精确到天）、夫妇双方平均年龄大小（精确到天）、家庭人均年收入多少确定轮候顺序。
八、房管部门应当将保障对象的综合计分排序结果和评分因素向社会公布，并按照综合计分顺序，确定期限依次组织保障对象选房配租。
九、对于通过清退、收回等方式筹集的零星公共租赁住房，房管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当期在保的保障对象综合评分顺序，依次通知选房配租。配租情况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开。
十、保障对象选房后，应当按规定与出租人或其委托的运营管理机构签订《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办理房屋租赁和交接手续。选房后弃租的，5年内不得再次配租公共租赁住房。
十一、本规则自2017年5月1日起施行。

